锡署环审书﹝2019﹞14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毕力赫矿区外围岩金矿开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我局对你公司《关于<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毕力赫矿区外围岩金矿开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请示》(金曦字﹝2019﹞36号)及附送的由内蒙古新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苏尼特金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毕力赫矿区外围岩金矿开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受理后，委托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进行了技术评估。经研究，批复如下。
项目工程概况
毕力赫矿区外围岩金矿位于苏尼特右旗朱日和镇东南90km处，行政区划隶属朱日和镇管辖，为探转采新建工程。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13°31′27″-113°34′27″，北纬：42°22′46″-42°25′00″。划定的矿区范围由34个拐点圈定，面积为8.6202 km2，开采深度为535-1288m。

项目对首采区23号矿带内的Au23-1、Au23-2及26号矿带内Au26-1、Au26-2、Au26-3、Au26-4等矿体进行开采，利用资源储量610351.4t，金属量4380.93kg，平均品位7.18×10-6，矿山年采矿石量10×104t，采用地下开采方式，金矿石送往苏尼特金曦公司现有选厂供矿。矿山服务年限7.27年，企业定员185人，年工作日330天，总投资1445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66.16万元，占总投资的1.15%。

 本项目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本）》中允许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本项目为探转采项目，根据锡林郭勒盟生态保护委员会《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毕力赫金矿外围勘探>探转采划定矿区范围项目审查意见》（锡生态审〔2018〕64号）和《自治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负面清单印发前本项目已依法取得探矿权，项目的建设符合“三线一单”的相关要求。
建设单位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主要环境影响

（一）大气环境影响。项目施工作业面和施工交通运输产生的扬尘；运营期运输系统和采矿工段产生的扬尘。

（二）水环境影响。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运营期产生的矿井涌水和生活污水， 易造成地表和地下水污染。

（三）固体废物影响。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包括施工期输水管线的铺设和废石场建设等产生土石方，矿井挖掘土方、废石，建筑施工和设备安装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生活垃圾；运营期产生的采矿废石等；危险废物有机修车间废机油。
（四）噪声影响。施工过程中的机械噪声与交通运输噪声；运营期采场作业噪声会对周边造成影响。 

（五）生态环境影响。竖井和风井采矿工业场地、矿区内道路建设、输水管线施工及占地等会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三、减缓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一）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施工单位应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土石方工程应避开大风天气，工程完工后及时回填、平整场地；运营期散装物料装卸应尽可能降低落差、轻装慢卸，车辆上应覆盖篷布。

加强水污染防治。施工期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用于道路降尘及绿化洒水，不得外排；矿井涌水回用于井下凿岩及井下井上降尘使用；工业场地内设置危废暂存间，暂存间地面基础必须按照危废暂存要求做好防渗；使用专用废机油收集桶收集废机油，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并制定地下水污染监控方案及风险事故应急响应预案。

妥善处置固体废弃物。项目掘进期废石出井后暂存到废石临时堆场，用于场内道路修建和工业场地平整。运营期采矿30%的废石不出井用于井下填充，剩余70%废石经竖井提升至地表，矿车侧卸，推土机推排，定期洒水抑尘。
强化噪声污染防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避免局部声级过高；将高声级厂房车间相对集中布置或者设在无人区一侧；同时充分利用地形和绿化植被对噪声传播起到遮挡作用；对于噪声较高的设备应配套降噪设施。

减缓生态环境影响。加强施工管理临时占地面积要控制在最低限度，尽可能不破坏现有的地表植被和土壤；挖土尽快回填，对可用于绿化的临时堆放土体，修筑成临时梯形断面的堆土，采取临时防护和排水措施；运营期在废石场坡脚设置挡渣墙，坡上修筑截水沟；表土堆放场坡面修筑临时编织袋护坡。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施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应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五、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苏尼特右旗分局组织开展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及监督管理工作。建设单位同时要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2019年7月30日

抄送：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苏尼特右旗分局、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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